
马鞍山市优秀建筑装饰企业评选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和鼓励建筑装饰企业加强科学管理，提高企业素质，扩大企业知名度，增强企业竞争力，提高企业社会信誉，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促进装饰行业的健康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马鞍山市优秀建筑装饰企业，是我市装饰企业综合荣誉奖，是受市建筑管理处委托，由马鞍山市建筑装饰协会组织评选，申报企业经市优秀建筑装饰企业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后报市建筑管理处备案，由市建筑装饰协会颁发证书和奖牌。

第三条   马鞍山市优秀建筑装饰企业，每年评选一次，总评分前十名当选。

第四条   马鞍山市优秀建筑装饰企业，由企业自愿申报。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五条   凡具有建筑装饰设计、施工资质（含增项资质）的建筑装饰设计、施工企业均可自愿申请。申报企业必须是马鞍山市建筑装饰协会会员单位，按时缴纳会费，积极参加协会组织的活动。
第六条   申报企业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改革创新，遵章守法，依法经营，自觉维护装饰市场秩序。

2、企业有明确的经营方针，内部各项管理制度健全，质量安全责任落实，市场行为规范，具有良好的企业形象；坚持诚信服务，受到业主好评，市场信誉良好。

3、企业近三年所装饰工程未发生重大质量安全责任事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无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记录的各类不良行为，未被行业管理部门通报批评。
4、近两个年度装饰企业连续完成营业收入：壹级企业1000万元以上；贰级企业500万元以上；叁级企业200万元以上。
第三章    申报程序及资料

第七条   申报企业应如实填写《马鞍山市优秀建筑装饰企业申报表》，报市建筑装饰协会初审。

第八条   申报企业需按以下要求提供申报材料：

1、《马鞍山市优秀建筑装饰企业申报表》一式两份；

2、企业营业执照及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3、企业近两个年度工作总结。内容包括：经营状况、管理效果、装饰成果、市场行为、改革创新和市场开拓等情况；

4、企业近两个年度装饰统计报表；

5、企业近两个年度装饰工程业绩一览表；

6、企业建立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一览表；

7、企业近两年来获取的主要奖励和荣誉称号的证书（或表彰文件）复印件。

8、其它需要提供的材料。如：企业通过ISO9000族质量保证体系的证明材料、企业开展工程项目管理（总承包）业务的证明材料、企业拓展外地装饰市场的相关材料。

以上申报材料除申报表外，其他书面资料复印件（提供原件备查）按照A4规格整理成册，软封面装订。

第四章  核查及评审

第九条   市建筑装饰协会负责组织对申报材料的核查。核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材料审查。建筑装饰协会组织审查企业的申报资料是否符合本办法要求，有无第五条第三款所列行为，并形成材料审查意见。第二阶段为实质性考评。组成专家核查组，对企业经营状况、管理效果、装饰成果、经济效益、市场行为，采取听、看、查、访等形式进行全面考评，按照《优秀建筑装饰企业评分标准》评分并形成优秀企业考评报告，经公示无异议后，提交市优秀建筑装饰企业评审委员会审定。由市建筑装饰协会行文表彰。

第十条   市优秀建筑装饰企业评审委员会由市建筑装饰协会提名报市建管处备案。

第十一条   优秀建筑装饰企业的评选，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和“外向开拓优先”（有马鞍山市以外市场份额）的原则进行。

第五章    奖 罚

第十二条   获得《马鞍山市优秀建筑装饰企业》荣誉的企业享有以下扶持优惠待遇：

1、优先推荐申报安徽省优秀建筑装饰企业；

2、享有市级行业类表彰的同等效力和待遇；

3、项目业主、外来投资商向市行业主管部门或协会征询装饰企业时，予以优先推介；

4、优先参加协会组织的各类活动，例如组织赴外学习参观活动等；

5、可在协会刊物免费宣传一次。自表彰之日起，一年内在协会网站、刊物上刊登有偿宣传广告时，减半收费。

第十三条  获得《马鞍山市优秀建筑装饰企业》荣誉的企业在荣誉有效期内，有以下情况时予以撤销其荣誉：

1、所施工的装饰工程因施工的发生四级以上重大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的；

2、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被市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或记录不良行为的，或被市建筑行业管理部门通报批评的；
3、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

4、采取欺骗、隐瞒事实、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骗取市建筑装饰优秀企业称号。

第十四条   “马鞍山市优秀建筑装饰企业”荣誉称号，自公布之日起，两年内有效。获奖企业可在施工工地、宣传资料和公众媒体进行宣传展示。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马鞍山市建筑装饰协会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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